
(96)部領五字第 84號

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駐華大使館：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向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駐華大使館致意，並榮幸
地收到大使館一九九六年九月二十六日第 66/96號照會，內容如下：

“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大使館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致意，並謹代表
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建議，為執行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於北京簽訂
的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
中英國可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建立總領事館的規定，從進一步發展兩國友好關係和加強
兩國領事關係的共同願望出發，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政府就英國在香港設立總領事館達成協議如下：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確認同意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在香港設立
總領事館，領區為香港特別行政區。

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將根據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四日《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
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關法律和規定為總領事館的設立提供必要的協助。

三、以英國政府或代表英國政府的任何人為房主或承租人的領事官員住宅將享有
與總領事館館舍同樣的免稅待遇。

四、兩國政府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七日於北京簽訂的關於在上海和曼徹斯特設立總
領事館協議第三、五、六、七及八條(註)將適用於根據本協議設立的總領事館。

五、本協議未提及的領事事務將根據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四日《維也納領事關係
公約》予以規範。領事事務將本着友好合作的精神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予以處理。

如蒙外交部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來照確認上述建議，本照會及外交部的覆照
將構成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間的一項協議，並自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起生效。”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謹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確認上述照會內容。

順致最崇高的敬意。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一九九六年九月二十六日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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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在曼徹斯特設立中
國總領事館和在上海設立英國總領事館的協議的第三、五、六、七、八條節錄如下：

第三條

一、領館館舍不得侵犯。接受國當局未獲領館館長、派遣國使館館長，或以上兩
人中一人指定的人的同意，不得進入領館館舍。

二、接受國負有特殊責任採取一切適當措施保護領館館舍免受侵入或損壞，並防
止擾亂領館的安寧或損害其尊嚴。

三、本條第一款的規定，也適用於領事官員的住宅。

第五條

一、接受國應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為派遣國領事官員執行領事職務提供充分便利。

二、經接受國同意，領事官員必要時可去其領區範圍以外的地區執行領事職務。
對此，接受國將提供必要協助。

第六條

接受國應給予領事官員應有的尊重，並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以防止其人身、自
由或尊嚴受到任何侵犯。

第七條

一、領館成員及其家庭成員免受接受國的刑事管轄，並免受逮捕候審或羈押候
審。

二、領館成員執行領事職務的行為免受接受國的民事和行政管轄。

三、惟本條第二款之規定不適用於下列民事訴訟：

(一) 有關接受國國內的私人不動產的訴訟，除非領館成員係代表派遣國為領館之
用而擁有該不動產者；

(二) 有關領館成員以私人身份而不代表派遣國作為遺囑執行人、遺產管理人、繼
承人或受遺贈人的繼承事件的訴訟；

(三) 有關領館成員在其公務範圍外在接受國進行的任何專業的或商業的活動的訴
訟；

(四) 因領館成員並未明示或默示代表派遣國訂立的契約所引起的訴訟；



(五) 有關第三者因車輛、船舶或飛機在接受國內的意外事故所造成的損害的訴
訟。

四、對本條所提到的任何人不得採取執行措施，除非屬本條第三款 (一)項、(二)
項和 (三)項的案件，即使採取措施也不得損害其人身和住宅的不可侵犯性。

五、領館成員及其家庭成員得被請在司法或行政程序中到場作證。如領事官員及
其家庭成員拒絕作證，不得對其施行強制措施或處罰。除本條第六款所述事項外，領
館工作人員及其家庭成員或服務人員及其家庭成員不得拒絕作證。

六、領館成員沒有義務就其執行公務所涉事項作證，或出示官方信件或文件。領
館成員並有權拒絕作為派遣國法律的鑑定人而作證。

七、接受國當局在接受領館成員證詞時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避免妨礙其執行領事
職務。應領館館長的請求，此種證詞在可能情形下得在領館或有關人員的住宅口頭或
書面提出。

八、本人為接受國國民或永久居民的領館成員及其家庭成員以及領館成員的家庭
成員本人為接受國國民或接受國永久居民者，除享受本條第六款規定的豁免外，不應
享受本條規定的權利、便利和豁免。

第八條

一、領事官員有權在其領區內與其本國國民聯繫和會見，接受國不得以任何形式
限制派遣國國民與領館聯繫或進入領館。

二、在其領區內遇有派遣國國民被捕、被監禁或以任何其他形式被拘留，接受國
有關當局應盡可能快地通知，最遲於該國民的個人自由受到限制之時起七天內通知派
遣國領館。領事官員要求探視上述國民，接受國有關當局應於通知領館該國民的個人
自由受到限制之日起二天後安排探視，並允許以後按不超過一個月的間隔重複探視。

三、本條所述的權利應在接受國法律和規章範圍內執行。然而這些法律和規章務
須使上述權利之目的得以充分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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